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

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6年检察业务保障费 

预算金额 2755万元 

评价分值 94 

评价结论 经考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保障费”项

目立项依据充分，项目立项有必要性较强；项目实施流

程严谨、资金使用规范、支付及时、执行管理到位；项

目监督机制完善，项目最终达到预期效果。 

主要绩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保障费项目专项财政资

金使用绩效优秀。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该项目的实施

总体取得理想效果。 

存在问题 1.检察业务保障费项目涉及部门和职能过于分散，

不便于统一管理。该项目涉及部门多，职能广泛，相互

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实行项目统一管理难度较高，

相关管理科室难以全面掌握全部项目相关科室的实际情

况和具体需求，难以提升经费整体使用效率。 

2.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完善。该项目涉及的具体

内容复杂，难以对项目实施的效果制定全面的绩效目标。

当前年度绩效目标具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但难以涵盖

检察业务保障费项目的所有相关实施内容。 

整改建议 1.加强项目计划管理，根据实施内容的相关性设置

具体的项目经费。全市检察工作人员教育培训经费同市

检察院检察业务保障经费关联度不高，可分列项目进行

管理，以降低项目管理难度，提升绩效水平。检察官学

院运维费用于保障检察官学院的整体平稳运行，从而更

好地服务于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可以归入教育培训费



用共同管理，也可单列专项经费实施管理。 

2.加强项目绩效目标管理。针对项目实施内容广泛，

绩效目标设定复杂的情况，可加强事前调研工作，详细

排摸各相关部门工作的实际需求和计划目标。并在充分

沟通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依次列举全部

绩效目标。 

整改情况 1.根据市财政局对于本市检察机关预算编制要求的

统一安排，将检察业务相关经费开支统一列入检察业务

保障费项目。针对项目涉及内容多，牵涉部门广的特点，

我院制定了详细的项目资金支付和审批制度，加强各部

门协调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资金合规拨付。 

2.我院从 2017年起，于该项目制定绩效目标阶段召

开了个相关部门会议，就各部门的需求情况和实际工作

安排情况进行梳理，并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制定了项目绩

效目标。绩效目标制定完成后，我院聘请相关专家对绩

效目标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终稿后在市财政绩效平台上

进行了绩效目标申报。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016交通工具更新购置经费 

预算金额 222.36万元 

评价分值 91.52分 



评价结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16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经费”

项目很好地适应了总体目标，绩效目标非常明确，项目

的实施流程规范、监管到位，用户满意度较高。专项财

政资金使用绩效优秀。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该项目的

实施总体取得了积极理想的效果。 

主要绩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16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经费”

项目专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优秀。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

该项目的实施总体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存在问题 1. 该项目的预算执行率未达到 90%。主要原因是对

车辆价格及附加费用的估计不够准确，因此在预算时留

有一定空间，导致预算金额较高，实际执行金额较低。 

2. 市检察院没有明确的车辆质量检查和验收制度，

车辆交付入库时虽有专人负责对车辆的外观、配置、功

能进行检查，但未留有书面的内部验收记录。 

整改建议 1. 对于后续的采购项目，建议在预算编制之前对采

购的内容，包括采购固定资产费用、附加费用等有更为

详细的了解，以便在预算编制时能做到各个部分的细化，

使预算金额更为准确。在必要的时候，也可聘请第三方

专业机构对项目的预算做一个详细的罗列与分析，从而

在项目立项之初，更好地进行预算的编制。 

2. 建立健全车辆交付时的质量检查和验收制度，做

好车辆交付时各项指标的检查验收入库工作，并形成书

面记录。 

整改情况 1. 我院加强了预算编制管理，在预算编制阶段，细

化了项目费用相关的各类子项，并对车辆购置税等相关

费用进行了详细预估，制定了较为科学的项目预算。2017

年我院车辆购置费项目预算执行率达到 91.72%，相较

2016年有显著提升。 

2. 我院建立完善了车辆交付验收制度，指定车辆管



理科作为车辆交付验收的责任部门。车辆验收环节包括

各类证照、票据验收，车辆外观验收，车辆试驾验收三

个环节，确保车辆性能和各类功能均正常。验收全过程

均形成电子书面记录，并参照我院档案管理制度进行管

理。 

 


